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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船舶碰撞案件过失与责任模型建构 
——以广州海事法院典型船舶碰撞案件判决结果为样本 

 

尹忠烈 舒坚* 

摘 要：船舶碰撞案件过失的认定，涉及到船舶适航、船员适任和避碰规则的理

解，是船舶碰撞案件审理的难点。而过失与责任的关系，关乎各过失对碰撞事故

发生的影响，直接决定责任的大小，是船舶碰撞案件审理的痛点。船舶碰撞事故

中的过失，应以通常船员所具有的能力即以客观标准为主，结合主观心态作为判

断标准。本文以广州海事法院典型船舶碰撞案件判决结果为样本，得出碰撞事故

中的过失判定主要依据避碰规则、人员适任、船舶适航性的遵守等进行综合认定。 

关键词：船舶碰撞；过失；责任模型 

前言 

在海商法中，通常所说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具有过失心理状态下作出的行为，

即过失行为，而不是单指过失的心理状态。1判断是否构成过失有两种依据，一

种是以当事人能否预见到为标准，即主观标准，由于每个人的知识能力不同，该

标准会因人而异。另外一种是以当事人应该能预见到为标准，即一般人的能力为

判断标准，不以单个人的个人能力为标准，即客观标准。按照我国法律和法规规

定，船员需经过专业学习和培训，具有相应的航海能力且通过适任考试后取得相

应的资质。如遵守避碰规则、人员适任、船舶适航性等要求，碰撞事故一般可以

避免。 

一、人员配置过失 

该情形发生在个体船东或者小船公司较多，大型船公司较少出现。一般指没

有按照最低配员证书要求配备人员，常出现的是人员缺少、人员资质与最低配员

证书要求不符、船员类型与船舶类型不符，如无限航区的船舶持配备沿海航区的

证书的船员。当然在以人员配置问题确定船舶碰撞的过失时，要注意因果关系，

如机舱配备缺少一个机工，与驾驶人员操作失误致使船舶碰撞没有直接的因果关

系，不应当作为确定过失责任比例考虑的因素。 

船员配备不符合要求，特别是无证船员担任航行值班，是碰撞事故发生的决

定性因素，发生此类事故，该船至少要承担大部分责任。如（2014）广海法初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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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6 号案件中“鲁荣渔 52311”轮两名驾驶台值班人员均未持有有效的渔业船

舶船员适任证书，违反《山东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

定，不能满足航行安全要求；在该轮航行过程中，负责瞭望的水手却在修理罗经

照明灯，负责操舵的水手的视线被挡住，未能保持正规瞭望，致使其不能及时发

现前方交叉航行的“锦航 18”轮，违反《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五条的

规定；该轮在与“锦航 18”轮形成交叉相遇局面时，作为让路船，没有履行让

路船职责，违反《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六条规定。“锦航 18”轮作

为直航船，在发现“鲁荣渔 52311”轮与本船业已形成紧迫局面时，未能及时采

取有效措施避免碰撞，其行为违反了《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七条第

二款、第三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根据两轮的过失程度，“鲁荣渔 52311”轮承

担 80%的过失责任，“锦航 18”轮承担 20%的过失责任。 

二、设备配置问题 

如助航设施配备不全，船舶主机、舵机出现问题，关闭 AIS 系统，号灯开启

不当或有故障，号型悬挂不当。这需要与事故的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才能作为

过失程度的考量因素。如一船晚上抛锚，开启了锚灯，被他船碰撞，事后发现锚

泊船的锚灯没有使用船舶专用的灯泡，对事故的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作为判定

锚泊船过失程度的一个因素。如（2014）广海法院初 1043 号案，碰撞事故发生

时能见度良好，“盛安达 7”轮属于锚泊船，“化运 2”轮属于在航船。“化运

2”轮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盛安达 7”轮吨位达 2373，不存在岛礁遮蔽的

情况，“化运 2”轮值班人员在碰撞前 7 分钟通过雷达竟然没有观测到“盛安达

7”轮，直至距离 150 米左右才发现“盛安达 7”轮，可见“化运 2”轮未使用雷

达继续有效观测，存在严重的瞭望疏忽，违反了《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

第五条和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化运 2”轮在岛礁区

水域航行和在船舶转向期间，值班驾驶员没有按海员通常做法，在晨昏朦影时段、

岛礁区水域航行时保持应有的戒备，违反了《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二

条第一款的规定，也是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盛安达 7”轮未尽到锚泊值班职责，

来船接近时未使用声响信号警示来船，违反了《海船船员值班规则》第四十六条

第（三）款第（3）项的规定，在船舶习惯航路（非锚地）水域锚泊，违反了《珠

江口水域船舶安全航行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未保持 AIS 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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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导致他船无法从相关航行设备中发现本船，违反了《国内航行船舶船载电子

海图系统和自动识别系统设备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锚灯灯泡为非认可

的船用产品，不符合《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04）》的规定，也是

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化运 2”轮承担 80%的过失责任，“盛安达 7”轮

应承担 20%的过失责任。 

三、避让措施的过失 

涉及航行规则的适用，如港章、地方规则、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的适用，非常

复杂。还有船舶之间的航路权的等级关系，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失控船、操

纵能力受限的船舶，其他机动船都要给它让路；其次是从事捕鱼的船舶，其他机

动船要给它让路。如果能见度不良，就没有让路的与直航船的区分，大家都要尽

最大程度谨慎航行，以一切措施避免碰撞，不会有一船给另一船让路，因为在能

见度不良的情况下，互相无法用肉眼看清对方态势，也就无法准确采取避让措施，

只能靠大家都谨慎慢行以避免碰撞事故发生。 

1.未保持正规瞭望。瞭望疏忽，没有及时发现来船，这是一般碰撞事故都会

有的，由于发现并掌握对方船舶态势是采取避碰措施的前提，对于在航船，此过

失一般会被判定为重过失，对责任大小有较大影响。《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

则》第五条规定，每一船舶应经常使用视觉、听觉以及适合当时环境和情况下一

切有效的手段保持正规的瞭望，以便对局面和碰撞危险作出充分的估计。《内河

避碰规则》第六条规定，船舶应当随时用视觉、听觉以及一切有效手段保持正规

瞭望，随时注意周围环境和来船状态，以便对局面和碰撞危险作出充分的估计。

前述规则均在非常靠前的条文规定了瞭望，可见保持正规瞭望对一船的重要性。 

船舶碰撞事故统计结果表明，没有保持正规瞭望是绝大部分碰撞事故发生的

原因，绝大部分当事船舶都被指责没有保持正规瞭望。瞭望通常意指“对船舶所

处水域的一切情况进行观察，并对发生的一切情况作出充分的估计和分析”2。

瞭望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观察，更在于分析和判断，这才是瞭望的目的。从规则条

文来看，瞭望条款是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船舶，包括在航船、锚泊船，即使是

失去控制的船舶和操纵能力受限等享有最高航路权的船舶，仍应保持正规瞭望，

否则将会被指责有过失，从而判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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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人员是指专门负责或承担对周围的海况进行全面观察的航行人员。1978

年 STCW 公约第二章“航行值班中应遵守的基本原则”第 9 条“瞭望”规定：为

保持正规瞭望，瞭望人员应集中精力，并不应承担或者分配给会妨碍本工作的其

他任务，瞭望人员和舵工的职责是分开的，舵工在操舵时不应被视为瞭望人员，

但在小船上，能在操舵位置无阻碍第看到周围情况，且不存在夜间视力减损或执

行正规瞭望的其他障碍除外。瞭望人员应具备如下条件，一是具备履行瞭望职责

的身体素质，如视力不能有色盲；二是需要具备一定的航海知识，掌握一定的航

海技能。对于海事审判的角度来讲，只有具备一级水手或者三副以上适任证书的，

才可视为具备瞭望资质。至于瞭望的手段，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视觉，通常包

括视觉、听觉以及适合当时环境下的一切手段。听觉主要是用来获取船舶声号方

面的信息，特别是能见度不良，如《1972 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四章专门对各

种情形下船舶应使用的声号作出了规定，特别是其中的第三十五条，规定了在能

见度不良的情形下各种船舶使用的声号，由于能见度不良，视觉瞭望严重受限，

声号的获取及听觉瞭望对于船舶安全航行非常重要，当然随着科技的发展，雷达

等现代化助航设备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代替听觉的瞭望。其他

的瞭望手段还包括雷达、自动标绘雷达的值守，VHF 值守等。 

特别注意，保持正规瞭望不仅是在航船的责任，也是锚泊船的责任，锚泊船

如有违反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在（2018）粤 72 民初 702 号案中，“顺晖 610”

轮疏忽瞭望，锚泊船“粤湛渔 01103”船未安排人员锚泊值班、疏忽瞭望是事故

的原因。作为在航船的“顺晖 610”轮疏忽瞭望，没有发现锚泊的“粤湛渔 01103”

船，以致没有采取任何避让措施，是碰撞发生的主要原因。“顺晖 610”轮承担

75%的过失责任，“粤湛渔 01103”船承担 25%的过失责任。如在（2017）粤 72

民初 1095 号案中，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泰华航 678”轮和“粤江城渔运

89619”船在事故前均未发现对方，存在严重瞭望疏忽，两船过失程度相当，应

对事故负同等责任。 

2.没有使用安全航速。该项过失对事故在航船间发生的碰撞发生有重要影响，

在认定责任中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安全航速是指凡是能采取适当有效的避碰行

动，并能在适合当时环境和情况的距离以内把船停住的速度3。到底多少节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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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航速，《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没有作规定，也无法作出统一规定，因

为这与当时的航行环境密切相关。如果当地航行规则有限速规定，超过最高限速

肯定不是安全航速，低于限速也不一定是安全航速，航速太低船舶的舵效很差，

严重影响船舶操纵，对此需注意。 

在(2007)广海法初字第 317 号案中“繁安 69”轮当班驾驶员疏忽瞭望，未采

取安全航速航行，当距他船约 350 米时才发现对方船舶，由于船速过快和距离过

近，驾驶员虽采取全速倒车、操右满舵的紧急措施，但都为时过晚，与对方船发

生了碰撞。该船在疏忽瞭望、判断碰撞危险、采取避碰措施方面存在严重过失。

“繁安 69”轮没有尽可能沿本船右舷一侧航道行驶是导致事故的重要原因。“繁

安 69”轮船员配备不足，时值台风吹袭期间，没有配备持有适任证书的水手和

GMDSS 操作员加强值班瞭望，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粤惠州货 0326”

轮在避台风锚泊期间，没有开启雷达、甚高频无线电话以及 AIS 设备，没有随时

用一切有效的手段保持正规的瞭望，存在疏忽瞭望的过失。在防台风特别时段，

未留有足以保证船舶安全的船员值班，未采取加强值班的措施，也是导致事故发

生的原因之一。“繁安 69”轮承担 80%过失责任，“粤惠州货 0326”轮承担 20%

过失责任。 

3.对遇，是指两艘机动船在相反或接近相反的航向上相遇致有构成碰撞危险。

根据《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四条规定，双方均应向右转向，从而各

从他船的左舷驶过。未按规定及时采取避让措施的船舶一般承担主要责任。 

如在（2016）粤 72 民初 2 号案中“铭扬洲 179”轮在“穗东方 332”轮右舷

舷角 6°方位，两轮形成对遇局面。“穗东方 332”轮没有利用一切有效手段及

早发现来船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碰撞，在两轮相距约 500 米时才发现“铭扬洲

179”轮，此时两轮已形成碰撞危险紧迫局面。在“铭扬洲 179”轮要求会红灯

的情况下，“穗东方 332”轮没有对会遇局面作出正确的判断，仍然认为应绿灯

会遇，并向左转向，导致碰撞事故的发生，违反了《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

第十四条的规定。“铭扬洲 179”轮在两轮相距约 1000 米形成对遇局面、构成

碰撞危险时，未密切关注来船的航行动态，在发现来船要求绿灯会船及避让行动

异常的情况下，未能及早采取有效措施，包括减速、停车、倒车或大幅度的转向

以及其他可能背离规则的有效措施，以避免碰撞，违反《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



6 
 

规则》第八条规定。“穗东方 332”轮在两轮处于对遇紧迫局面的情况下，错误

地采取向左转向的避让行动，是碰撞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穗东方 332”轮承

担 70%的过失责任，“铭扬洲 179”轮承担 30%的过失责任。 

4.追越，一般由被追越船承担全部责任，至少是绝大部分责任。《1972 年国

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追越是一船从他船正横后大于 22.5 度

的某一方向赶上他船时，即该船对其所追越的船所处的位置，在夜间只能看到被

追越船的尾灯而不能看见它的任一舷灯。构成追越的条件是：1.追越船所处的方

位为被追越船正横后大于 22.5 度角；2.追越船与被追越船处于互见中；3.追越船

的船速大于被追越船。由于航海上的谨慎性和避免碰撞的需要，《1972 年国际

海上避碰规则》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当一船对其是否在追越他船存有任何怀疑

是，应假定在追越并应采取相应的行动。为避免追越船与被追越船方位的变化导

致避让义务混乱，该条第四款规定，随后两船的方位的任何变化，并不能改变追

越船和被追越船的权利义务，直到追越船驶过让清为止。我国《内河避碰规则》

对于内河追越有类似规定。 

如在（2015）广海法初 160 号案中，“顺利”船由三水开往顺德途经顺德水

道大洲监管点对开水域时，在追越“桂平南货 33”船的过程中发生碰撞事故，

造成两船不同程度受损，“桂平南货 33”船的三层驾驶台全损，船尾、驾驶楼

严重变形，工作艇沉没，“顺利”船在本次碰撞事故中负全部责任，“桂平南货

33”船在本次事故中无责任。 

5.交叉相遇，指两机动船船艏向交叉，但不包括对遇局面和追越局面。一般

由首先违反避让规则导致碰撞危险方承担主要责任。《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

则》第十五条规定，有他船在本船右舷的应该给他船让路。进入互见状态后，及

未时判断会遇态势，决定谁是直航船谁是让路船。让路船不让路导致紧迫局面的

出现，往往负有较大责任。 

最典型的是东方海外货柜航运(英国)有限公司与北海鸿海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等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纠纷案，该案历经一二审均认为直航船独自采取避让措施不

当系主要过失，应承担主要责任（广州海事法院（2009）广海法初字第 4、292

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粤高法民四终字第 86、87 号）。一审认为：“东

方海外欧洲”轮与“兴海 668”轮形成交叉相遇格局，“兴海 668”轮为让路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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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有让路义务。作为让路船，“兴海 668”轮应及早减慢速度，并采取大幅度向

右转向以避让直航船，“兴海 668”轮迟延采取措施，是造成本案碰撞危险局面

的原因之一。“东方海外欧洲”轮为直航船，负有保向保速义务。此外，“东方

海外欧洲”轮从东博寮水道出港，即将穿越通航分道，应在通航分道的端部驶出，

在分道通航制区域端部附近行驶时应特别谨慎，并且在穿越通航分道时应尽可能

与分道的船舶总流向成直角穿越。因此，“东方海外欧洲”轮应沿着东博寮水道

出口分道，驶向担杆水道出口分道，再向左转向。但是，“东方海外欧洲”轮未

采取一切有效手段保持瞭望，并作出合理判断，于当日 05 时 44 分，刚进入东博

寮水道分道通航制区端部警戒区时即开始大幅度左转，造成两船紧迫局面。“东

方海外欧洲”轮称，由于“兴海 668”轮未及时采取右转避让措施，“东方海外

欧洲”轮被迫根据《避碰规则》第十七条第 1 款第(2)项的规定，独自采取操纵

行动，以避免碰撞。但是，根据《避碰规则》第十七条第 1 款第(3)项的规定，

即使“兴海 668”轮未及早让路，在当时的环境下，“东方海外欧洲”轮独自采

取行动也不应对在本船左舷的“兴海 668”轮采取向左转向。“东方海外欧洲”

轮在发现“兴海 668”轮已经向右转向避让的情况下，仍继续大幅度左转。“东

方海外欧洲”轮的错误行动是导致本案碰撞危险局面的主要原因。“东方海外欧

洲”轮承担 60%责任，“兴海 668”轮承担 40%责任。二审维持一审的责任判定。 

最高院以(2012)民提字第 142 号提审，认为，让路船不及时采取避让措施是

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直航船独自采取措施不当是事故发生的

次要原因，承担次要责任。具体如下：“东方海外欧洲”轮与“兴海 668”轮形

成交叉相遇的局面。在交叉相遇的局面下，相对直航船而言，让路船具有更大的

避碰义务。让路船没有及早履行让路义务，导致紧迫局面形成的，应当对碰撞事

故承担主要责任。因“东方海外欧洲”轮在“兴海 668”轮右舷，故“东方海外

欧洲”轮为直航船，“兴海 668”轮为让路船。“兴海 668”轮应当尽早采取行

动，给“东方海外欧洲”轮让路。 “兴海 668 轮”直至碰撞事故发生前 2 分钟

才开始向右转向，导致两船形成紧迫局面，应当承担碰撞事故的主要责任。“东

方海外欧洲”轮作为直航船应保持航向和航速，当让路船“兴海 668”轮没有采

取适当行动履行让路义务时，“东方海外欧洲”轮可以独自采取操纵行动，以避

免碰撞。依照《避碰规则》第十七条第 3 项的规定，在交叉相遇局面下，直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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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避碰行为时，如当时环境许可，不应对在本船左舷的船采取向左转向。“兴

海 668”轮没有及时让路，导致两船形成紧迫局面后，“东方海外欧洲”轮采取

避碰行动时突然向左大幅转向，违反了《避碰规则》第十七条第 3 项的规定，也

是导致碰撞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原审判决认定“东方海外欧洲”轮向左转向是

造成两船紧迫局面的主要原因，“兴海 668”轮未能履行让路责任是次要原因，

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充分。综合考虑两船的过失程度，认定“兴海 668”轮应对碰

撞事故承担 60%的责任，“东方海外欧洲”轮应承担 40%的责任。 

结语 

船舶碰撞过失程度上认定上涉及众多的航海专业知识，这是船舶碰撞案件审

理的难点，准确认定各船的过失程度，不仅需要掌握船舶航海知识，还需要掌握

避碰规则，甚至需要航运实践经验。本文从生效判决着手，通过对生效判决结果

的分析，探索常见过失责任直接的大致数量关系，试图构建出常见过失与责任的

模型轮廓，以便给个船舶碰撞案件的处理提供借鉴，也为碰撞案件多元解纷提供

参考。 

 

 


